
不满对方突然停下倒车 竟划损豪车报复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办理一起故意毁坏财物案件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随着申城汽车保有量的不断提升，

因为停车引发的纠纷也变得多发。 黄先生与刘先

生就因为停车之争而大打出手。 黄先生骨折受

伤， 刘先生也因此领受了刑罚， 日前两人又因为

赔偿问题而闹上了法院。 日前， 长宁区人民法院

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黄先生与刘先生都是长宁区某小区的业主。

刘先生购买了地下车库的固定车位， 黄先生则未

购买固定车位。 2018年 2月 22日，黄先生驾车回

家后， 将车辆停靠在刘先生车位前的公共通道上

（消火栓位置）， 而这一位置影响了刘先生车辆的

正常进出。 为此，刘先生向小区物业反映，小区物

业通知黄先生移车， 黄先生未将车移走。 2 月 23

日白天，刘先生再次致电物业，要求移车。 晚 9 时

许，涉案车辆仍未移走，刘先生再次致电物业，物

业经联系后，黄先生的妻子和父亲下楼，刘先生表

示愿意代为移车， 黄先生的妻子也同意提供车辆

钥匙，黄先生的妻子和父亲便返回家中取车钥匙。

本以为这段不愉快就要告一段落， 但之后黄

先生与父亲、 妻子及其朋友一同下楼， 双方又因

移车问题发生了争执， 并最终大打出手。 黄先生

表示， 刘先生将其摔倒， 导致他脚踝肿胀受伤。

经鉴定， 黄先生左三踝骨折， 构成轻伤； 左下肢

软组织挫伤， 构成轻微伤。

检察机关指控刘先生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致

人轻伤，其行为涉嫌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的

罪名成立。 最终，法院判决刘先生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尽管案发后， 刘先生已赔偿黄先生 11.5 万

元， 但黄先生认为这些尚不能弥补其遭受的损

失。 为此， 他又将刘先生告上了法院， 要求其赔

偿医疗费、 残疾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

25万余元。

刘先生则坚决不同意黄先生的诉讼请求。 在

他看来， 事件的发生正是黄先生不规范停车行为

影响了他的停车， 事发当天黄先生在喝酒的情况

下， 并且同行四个人将他围攻， 相互之间推搡才

导致了黄先生的受伤。 为此， 他已经承担了刑事

责任， 并且在刑事案件中赔付了部分钱款， 已经

超出了需要承担的赔偿范围， 故他对民事部分不

应再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

事权益，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对损害的

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本案

双方因停车移车发生争执，继而发生肢体冲突，黄

先生之所以受伤是刘先生的直接侵权行为所致，

故刘先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然事情的起因是黄

先生乱停车且拒绝移车引起， 故黄先生亦应当为

自己的行为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据此，法院根据

双方行为的过错大小确定刘先生承担 70%的赔偿

责任。 法院还进一步解释说， 对于精神损害抚慰

金，虽然受害人在本次事件中受伤并致残，但刘先

生已为其过错行为承担了刑事责任， 故对于精神

损害抚慰金，法院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刘先生

赔偿黄先生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15.6 万余元的

70%，计 11 万余元（已付），并驳回了黄先生的其

他诉请。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只因倒车时一点小摩擦， 事

后竟用车钥匙划伤对方车门进行报复。 日

前，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因行

车纠纷引起的故意毁坏财物的案件。

2019 年 4 月， 蒋某某驾驶奥迪车辆

进入某广场地下车库排队进库时， 被害人

吴某的配偶孙某驾驶保时捷车辆突然停下

并倒车， 引起蒋某某不满。 蒋某某停完车离

开时， 发现该保时捷停在车库的车位上， 于

是上前用车钥匙将该保时捷车辆的右前车

门、 右后车门及右后叶子板划伤。 吴某返回

取车时发现车辆被划伤， 于是报警。

经鉴定， 上述车辆损失价格认定为

12057.1元。蒋某某到案后对上述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 事后，蒋某某与被害人达成和解，赔

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并签署了和解协议。

检察机关认为， 蒋某某的行为已经构成

了故意毁坏财物罪， 但其属于初犯、 偶犯，

认罪悔罪、 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 双方

达成和解协议， 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依

法对蒋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检察官提醒， 案件中的摩擦、 矛盾系生

活中较为常见的， 而演变为一起刑事犯罪值

得思考和总结， 遇到矛盾时要学会自我情绪

管理。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陈颖颖

“饿了么” 公司把一家微店告上了法

院。 这家微店陈列着一堆使用“饿了么”

注册商标的头盔、 餐箱、 冲锋衣等商品，

并宣传： “本店主营饿了么部分物料， 为

大家方便购买低价物料提供服务……” 近

日，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知

产法院） 审结上诉人邓某和被上诉人拉扎

斯网络科技 （上海）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拉扎斯公司） 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

纷案， 维持一审法院要求邓某赔偿经济损

失 10万元及合理开支 57300元的判决。

未经授权开微店引发诉讼

拉扎斯公司打造了“饿了么” 平台并

注册了“饿了么” 等商标。 2017 年 3 月，

邓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蓝迅公司与拉扎斯

公司签订代理协议， 约定拉扎斯公司授权

蓝迅公司使用“饿了么” 品牌在相应地区

经营“饿了么” 旗下网上订餐和配送服

务， 合作期限 1年。 该协议还约定蓝迅公司

下属骑手需满足规定的着装标准， 骑手物资

必须从饿了么官方途径购买。 但是在购买骑

手物资的过程中， 邓某认为拉扎斯公司供货

太少且太贵，于是他就通过其他渠道购买，由

于价格实惠，邓某还推荐给其他城市代理商，

并开设了名为“饿店（饿了么物资专营）”的微

店。

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邓某使用“饿店

（饿了么物资专营）” 微店名称的行为属于在

类似服务上使用与拉扎斯公司“饿了么” 注

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容易造成相关公众混

淆， 构成商标侵权。 邓某销售的头盔、 餐箱

等部分商品上使用了与拉扎斯公司生产、 销

售的骑手装备相同的装潢， 其明知上述商品

未经拉扎斯公司授权仍购入后大量销售， 属

于帮助相应生产者实施擅自使用拉扎斯公司

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应与相应生产者承担连带责任。 据此， 判决

邓某赔偿拉扎斯公司经济损失 10 万元及合

理开支 57300元。

邓某不服判决， 向上海知产法院提出上

诉。 上海知产法院审理后认为， 邓某开设的

微店使用“饿店 （饿了么物资专营店）” 名

称的行为， 侵犯了拉扎斯公司涉案商标的注

册商标专用权， 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 邓某销售的部分涉案商品属于擅自使用

拉扎斯公司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的商品，

邓某作为该部分侵权商品的销售者， 明知该

部分商品系未经拉扎斯公司授权生产， 仍购

入后大量销售， 属于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

为， 依法应与侵权商品的生产者承担连带责

任。

一审法院在已查明邓某开设的微店中

“饿了么” 相应商品的销售额共计 120 余万

元， 其中侵权商品的销售金额共计 78 万余

元的情况下， 综合考虑拉扎斯公司商标、 商

品装潢的知名度、 邓某销售侵权商品的价格

及利润、 邓某的侵权主观故意等因素， 判决

邓某承担的赔偿损失数额并无不当。 因此，

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治报记者 夏天

实习生 田梦圆 通讯员 王长鹏

“老板， 我开车撞了人， 就在下班顺便

给公司存完钱的时候。 我这是执行工作任

务， 单位要负责！” “你都已经下班了， 不

能算工作行为， 赔偿费用自己承担 。 ”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一

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认定小宇上述侵权行

为不属于执行职务行为， 不应由公司承担责

任， 依法改判由小宇个人承担保险额度不足

部分的侵权赔偿责任。

一审： 回家与工作是一个整体

小宇是欣智公司一家分店的店长。 2017

年 9 月 23 日晚他下班时， 心想反正回家顺

路， 正好把分店的营业款存到公司账户去。

可没想到， 前脚刚存完钱， 后脚回家路上就

发生了意外。 其驾驶的小型面包车与步行的

小赵发生碰撞，造成小赵重伤，交警出具道路

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小宇负事故全部责任。

经鉴定，小赵伤势构成六级伤残。 于是，小赵

将小宇、 欣智公司以及保险公司一起告上法

庭， 要求他们依法赔偿自己因交通事故产生

的所有费用和损失， 共计 130万余元。

庭审中， 小宇称事故发生时在执行工作

任务， 本案超出保险公司理赔范围的赔偿责

任应由其公司承担。 而公司则认为， 小宇虽

为公司员工， 但其事发时的驾车行为与工作

无关， 不属于职务行为， 拒绝承担赔偿责

任。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小宇的存款行为在

公司的职务授权内， 其存款后的直接回家与

存款行为为一个整体， 因此小宇在事故发生时

的驾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 最终一审判决小赵

的损失先由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赔偿， 鉴于

小宇是欣智公司员工， 仍有不足的部分由公司

承担赔偿责任。 欣智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上诉

请求改判保险公司赔偿不足部分由小宇承担赔

偿责任。

二审： 单位责任不应随意扩张

二审中， 欣智公司上诉称， 小宇在事故发

生时不属于执行工作任务， 即使小宇为单位存

款的行为属于执行工作任务， 在事故发生时其

也已经完成了存款行为， 处于自行回家的路程

中。在此前提下，小宇并非在执行工作任务时发

生了侵权行为，应当自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侵权责任法》

第 34 条规定：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

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

责任。 该用人单位责任是一种无过错的替代责

任， 其适用范围应当受到法定要件的严格限

制， 不得随意扩张与变更， 是否执行工作任务

是认定是否构成用人单位责任的关键。

小宇为公司存营业款的行为可视为其管理

性工作任务的延续， 但其完成存款行为后即已

脱离当天已有的工作任务， 其选择了直接回家

的路程。 事故发生时， 小宇的行为自由没有受

到欣智公司的工作约束， 其回家的行车路线也

没有因为执行工作任务而发生重大改变， 从而

产生特殊的严重风险。 因此， 小宇对小赵的侵

权行为并不符合 《侵权责任法》 第 34 条第 1

款中“执行工作任务” 的规则要件。 上海一中

院遂作出改判。

（以上人名和公司名均为化名）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因为同学之间的一点琐事，

正值叛逆期的男生便手拿水笔划伤女生的

左耳及脖子， 家长因此一气之下， 将对方

告上法庭索要赔偿。 近日， 嘉定区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赔

偿医疗费、 营养费等合计近 5000元。

小琳 （化名） 和舟舟 （化名） 是嘉定

区某中学初一的学生。 根据法院认定的事

实， 2018 年 3 月 23 日， 因小琳不同意舟

舟看其课桌， 双方发生争执， 其间舟舟拿

手中的水笔划伤了小琳的左耳及脖子。 当

日， 小琳至上海市嘉定区南翔医院就诊，

经诊断为耳外伤、 软组织感染， 被施以左耳

垂清创缝合等治疗。 当年 4月中旬， 小琳又

至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复诊， 被诊断为外伤

后疤痕。 2018 年 10 月 17 日， 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小琳伤情鉴定后

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 结论为小琳目前左

耳垂留有小疤痕伴色素沉着， 可遵医嘱行

后续治疗， 伤后可予以休息 10 日、 营养 7

日、 护理 5 日。 小琳为此花费鉴定费 2000

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自然人的健康权受法

律保护， 任何人不得侵害。 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监护人尽到监护责

任的， 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本案中， 舟舟

因琐事与小琳发生争执， 并侵害了小琳的身

体健康权， 由于舟舟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 故相应侵权责任应由其监护人即舟舟的

父亲承担， 舟舟有财产的， 可先从其本人财

产中支付赔偿费用。

被告方认为小琳在本次事件中亦有过

错， 并提供了由舟舟陈述经其班主任和两名

同班同学签字确认的情况说明。 经查， 事发

时该班主任周某并未在场， 考虑到另两名同

班同学均系未成年人且未到庭作证， 其证言

亦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故被告方

对其辩称意见未提供充分依据， 法院对此难

以采纳。 据此作出上述判决。

法治庭审A6

员工下班开车撞人，公司需担责？
一审认定员工驾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二审改判单位无需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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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错停通道

两车主大打出手

擅自使用“饿了么”商标经营“微店”被判侵权

初中生因琐事发生争执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赔偿医疗费、 营养费等近 5000元


